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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撒（中国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凯撒（中国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04 月 23 日召

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为支持子

公司的经营及发展的融资需求，公司同意对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

司）、杭州幻文科技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司）、四川天上友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含其子

公司）融资以及凯撒（中国）股份香港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司）与银行金融机构发生的

融资业务提供担保，担保总金额为25,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，担保期限为自本议案

生效之日起1年内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为子公

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8）。 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子公司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酷牛互动”）因日常

经营流动资金需要，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银行深圳分行”）

申请额度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，期限为 1 年。公司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，公司已为酷牛互动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出具最高额度3,500万元的连带责

任保证书。上述融资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，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。 

  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对酷牛互动的担保额度为 5,000 万元，本次

提供担保前，可用担保额度为 5,000 万元，本次担保后，可用担保额度为 1,500 万元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

1.被担保人名称：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日期：2011年11月21日 

3.注册地点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 

4.法定代表人：黄种溪 

5.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人民币 

6.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、技术开发及销售，网络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，游戏软件的技术开发，经营电子商务（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，须取得

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）。 

7.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凯撒文化直接及间接持有100%股份。 

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保证人：凯撒(中国)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

2.债权人：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

3.被担保的债务人：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

4.被担保的主债权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办理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全部主债

权 

5.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.保证范围：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3,500万元以及主债权本金对应利息、费

项目 2020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1年09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47,243,937.98 554,350,968.05 

负债总额 93,989,124.62 273,924,063.91 

净资产 253,254,813.36 280,426,904.14 

资产负债率 27.07% 49.41% 

营业收入 157,223,298.34 280,998,721.92 

利润总额 68,382,245.53 88,018,724.73 

               89,081,035.70  

 

净利润 68,787,716.58 89,081,035.70 



用等全部债权（本保证书第四条）之和。 

7.保证期间：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（包括展期、延期）

届满后三年之日止。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

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之日止。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

宣布提前到期的，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

露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28）。 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2,647.44万

元。不存在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%或总资产的30%、单次担保金额超过最近

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0%的情形。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

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《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凯撒（中国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03 月 29 日 


